
个人综述材料 
 

一、个人基本情况 

马永超，男，1986 年 10月 04日出生于山东。2013年 6 月，硕士毕

业后，同年 8月入职三亚学院工作，至今 11年。三亚学院国际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教师。自 2016年 7月正式被学校认定和聘任为讲师专业技

术职务后，努力提升自我的教学能力与寻找科研方向。主要从事建筑史、

设计史与艺术史教学，以建筑文化与美学为研究方向。并积极带领学生进

行课程调研，指导毕业设计与论文。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各项产教结合项

目。在这八年时间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同事的帮忙，专业技术水平有

了比较大的提升。 

二、职务 

三亚学院国际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教师。 

三、学历 

2009年 6月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环境设计专业；2013年 6月毕业于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学院设计史与设计理论方向硕士研究生。 

四、资历 

本人于 2013年 8 月加入三亚学院艺术学院一直工作至今。 

五、考核情况 

学年考核良好，教学评价良好，多次被评为犹。 

六、政治思想方面和教师职业道德条件 

本人 200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担任本专业技术职务以来，坚持以

《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新党章》为根本遵循，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党的各种会议精神和大会提出的从严治党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学习

领会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路线不动摇，积极参加政

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关心国

内外大事，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 



七、继续教育情况 

担任本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曾两次利用暑期与同事冯建章博士共赴华

东师范大学，分别参与佛教“中观经论研习班”（2017.07）和“第四届

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2019.07），开展学习研讨。担任本专业技术

职务以来发表论文 8篇，出版专著 1部，参编教材类著作 2部，主持和参

与学校教学改革项目数项。详见后文“教学教研情况”和“业绩情况”。 

八、德育和班主任工作情况 

本人自任教以来，一直坚守岗位，坚持上好每一节课，关注每个学生

的需求，不仅仅只是学生的任课老师，也是学生的好朋友。尊重每个学生

的职业成长体验。 

九、教学教研情况 

本人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和学位，担任讲师职务八年。本人对本门学科

具有系统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及

时了解本门学科国内外发展趋势，具有为本学科的教学、科研提供决策依

据的能力；能运用本专业理论知识、结合实际，解决本专业教学科研的关

键问题。 

本人在担任该专业技术职务期间，系统地承担过十数门课程的讲授工

作，有数门为专业基础课、全校通识核心课和全校公共基础课和公共选修

课程。教学效果优良。同时，本人指导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助教

老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均获得较好的成绩。本人每学年平均课时量饱满

并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 

本人主持和参与三亚学院数项教育教学项目：主持 2021-2022学年和

2022-2023学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艺术导论》SYJKH202122；

主持第二批课程思政建设项目《乡土建筑文化》SYJKSZ2022121;主持第三

批课程思政建设项目《造型艺术》SYJKSZ2023135；参与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改革项目《艺术修养类课程》（排名第 3）；参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改革项目《中外建筑艺术漫谈》（排名第 2）；均已结项，其研究成果



在教学实践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得到学校教务处的认可。本人发表教改

论文 1篇：《设计史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本人参与作为主要完成人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中外建筑

艺术漫谈》（排名第 2）和《艺术修养类课程》（排名第 3）分别被评为

第四批和第八批海南省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此外还录制有《艺术设计

史》考研辅导课程视频，建设《艺术导论》和上述课程等的试题库。以上

课程在教学中皆应用非常广泛，选课人数众多，应用效果良好，得到学校

和教务处认定。 

本人担任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期间，共发表 8篇。其中《中国书法与建

筑的审美互文——兼谈林语堂的建筑美学》一文发表于《中国美术研究》，

为 CSSCI核心学术期刊。本人出版专著 1 部：《中国现代设计先驱者个案

研究》，本人为第一作者，撰写 17万字。本人参与编写《三亚学院通识

课精要》和《艺术设计学院专业导读》，为学院通识课和专业入门指导课

程尽心尽力。 

十、业绩情况 

除了以上所取得教学和科研成绩，本人书法作品《师说》在海南省第

二届教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大赛中荣获书法类高校组二等奖。此外，本人还

获得三亚学院 2020年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获得三亚学院 2019年教

职工读书经验分享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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